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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儿童个人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

合同”）。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

相关者，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

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

险合同效力仍然有效；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中的儿童保健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约定的服务有效期内，以健康干

预为目的，可在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儿童保健服务，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

在服务额度内负责赔偿。

本附加险合同中儿童保健服务额度仅限于儿童保健服务的诊疗费和检查费。被保险人

在每个年（月）龄阶段接受的儿童保健服务项目由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的儿童保健科医生

根据该被保险人的实际情况确定。儿童保健服务仅限于以下项目（具体服务项目需在健康

管理服务手册中载明）：生长发育检测、膳食分析、身高管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筛查、

喂养行为评估和指导、早期发育评估、气质评估、过敏风险评估、行为及沟通能力评估、

营养评估、辅食评估与指导、语言-言语测评、视力筛查、血常规检查、血铅筛查和神经心

理发育筛查。

本附加险中约定的被保险人自付比例（如有）对应的儿童保健服务费用金额，需由被

保险人自行承担；每次提供儿童保健服务对应的费用金额以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每次儿童

保健服务额度为限，超过每次儿童保健服务额度的部分，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授权服务

商基于本附加险累计提供服务对应的费用金额总额以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累计服务额度为

限。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任何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非本附加险合同儿童保健服务中列明的项目，例如：基因筛查、过敏原筛查、

听力筛查、骨密度检查、微量元素检测等费用；

（二）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自付比例计算的应由被保险人自付部分的儿童保健服务费

用金额；

（三）在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发生的费用。

服务额度、自付比例与服务次数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服务额度包括每次儿童保健服务额度、累计服务额度，具体额

度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中每次儿童保健服务被保险人自付比例与授权服务商提供的儿

童保健服务次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七条 被保险人申请提供服务时，应根据健康管理服务手册相关要求，首先向授权服

务商提供被保险人身份信息、证明等资料。

第八条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信息、资料提供义务，以核实被保险人身份的，授

权服务商有权拒绝提供儿童保健服务。

医疗机构和直付

第九条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以保险单中载明的名单为准。保险期

间内保险人调整指定的医疗机构的，以保险人在官方正式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

公布或者通知的名单为准。

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本附加险合同约定儿童保健费用支出中超过被保险人自付比例的

部分，经投保人投保时授权，保险人将直接与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在每次儿童保健服务

额度、累计服务额度内进行结算，无需被保险人先行给付，保险人不再给付保险金给被保

险人，超出部分由被保险人自行支付。

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应当由被保险人负担但保险人指定的医

疗机构未向被保险人收取的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应当在接到保险人或者其授权机构通知之

日起的三十日内（含）退还相应款项，否则，保险人有权向其追偿相应费用。

释义

【诊疗费】指经治医生或者会诊医师的劳务费。

【检查费】指以诊断为目的，采取必要的医学手段进行检查及检验而发生的医疗费用，

包括心电图费、B 超费、分子生化检验费和血、尿、便常规检验费等。

【健康管理服务手册】指载明本附加险的健康管理服务流程及相关约定的手册，具体内

容以保险人在投保时展示的为准。

【授权服务商】指经保险人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具有相关儿童保健服务资质的合作

方。


